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焦作市水利局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
焦水许准字〔2025〕第 9号

焦作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：

你单位提交的焦作市再生水综合利用项目（一期）迎宾

路再生水管道穿越新河工程建设方案审批的行政许可申请，

本机关已于 2025年 5月 22日受理。经审查，报送资料齐全，

符合法定条件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第三十

八条第一款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》第二十七条、《河

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管理的有关规定》之规定，结合《焦

作市再生水综合利用项目（一期）迎宾路再生水管道穿越新

河工程防洪评价报告专家评审意见》，许可如下：

一、原则同意焦作市再生水综合利用项目（一期）迎宾

路再生水管道穿越新河工程建设方案，局部依据《焦作市再

生水综合利用项目（一期）迎宾路再生水管道穿越新河工程

防洪评价报告》进行调整。

（一）项目建设情况

拟建焦作市再生水综合利用项目（一期）迎宾路再生水

管道工程在迎宾路新河桥西侧定向钻穿越新河，穿越处河道

桩号 XH6+340（根据《焦作市新河生态治理工程防洪能力提

升一期工程示范区段》确定），穿越长度 365.78m，管径为

DN500，管材为 K9 级定向钻专用球墨铸铁管，管道设计工

作压力 0.3~0.5Mpa，试验压力为 1.0Mpa，河道范围管道中心

高程 83.247~83.248m，管顶高程为 83.497~83.498m，管顶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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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现状河底最小埋深 7.57m，相对规划河底最小埋深 7.5m。

管道入土点位于新河右岸，坐标：X=3895979.1672，

Y=38431633.7638，尺寸为 12m×4m，井深 1.90m，入土角 10°，

距离现状河道管理范围线 87m；管道出土点位于新河左岸，

坐标：X=3896339.7330，Y=38431585.6030，尺寸为 12m×4m，

井深 2.51m，出土角 11°，距离规划河岸 67m。再生水管与新

河河道中心线夹角为 89°，穿越新河工程防洪标准为 20 年一

遇。

（二）消除和减轻影响措施

主体完工应对所有入土点、出土点进行封堵，并按原地

面压实度进行压实；并在出、入土点前端布置黏土环，沿管

方向厚度 1m，直径 2.5m。如新河防洪治理工程实施后，管

道埋深不满足安全埋深要求，应开展相应的补救工作。

二、你单位应依法办理开工手续，严格按水行政主管部

门批准的位置和界限施工。该项目施工开始时，你单位应及

时报告我局，并接受高新区水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管理。

三、施工期间，你单位应加强对施工单位的管理，施工

过程中要保护好河道有关工程及管理设施，禁止向河道内排

放泥浆、污水、污物，不得污染河道水质，加强施工期间的

水土保持工作，有效控制人为造成的水土流失。施工结束后

应及时拆除施工临时设施，清理施工现场，恢复河道原貌。

施工占地、损毁树木、花卉、草地等要按有关规定进行赔偿。

四、拟建项目穿越河道段如跨汛期施工，应制定度汛方

案，报焦作市水利局审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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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工程与消除和减轻影响措施完工后，应经河道主管

机关检查合格后方可启用。你单位应在工程竣工验收后六个

月内向河道主管机关报送有关竣工资料。

六、如涉及第三人合法水事权益，由你单位负责处理。

七、本行政许可有效期为三年，自签发之日起计算。期

满后，若该工程未开工建设，本许可决定自行失效；需延续

有效期的，你单位应在有效期届满三十日前提出延续申请。

工程建设过程中涉河建设方案有较大变更的，应按规定重新

办理许可手续。

附件：焦作市再生水综合利用项目（一期）迎宾路再生

水管道穿越新河工程防洪评价报告专家评审意

见

2025年 6月 17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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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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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焦作市解放区农业农村局、焦作高新技术产业开发

区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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